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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令 宣 導

一

教育部114年4月1日臺教人(二)字第140034866號函轉大陸委員會函，臺灣人民領

有中共居民身分證或定居證，均屬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

之1規定。

二
教育部114年4月16日臺教人(二)字第140038783號書函轉勞動部訂定「身心障礙

者職場合理調整行政指導」，並自114年7月1日生效。

三

教育部114年4月21日臺教社(三)字第1142400921B號，「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

實施要點」部分規定，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114年4月21日以臺教社（三）字第

1142400921A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及行政規則修正規定各1份，已於本

校e-portal公布欄及人事室網站公告周知。

四

教育部114年4月22日臺教人(三)字第1140039419A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4年4月10日總處培字第1140014105號函及大陸委員會114年4月7日陸法字第

1140400343號函，各機關公務員不論平、假日赴中國大陸，均應於赴陸前申請許

可或報經服務機關同意，並於差勤系統登錄，請配合辦理。本校已於差勤系統公

佈欄公告暨人事室網站公告周知。

五

教育部114年4月28日臺教人(五)字第1140045218號書函轉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

員協會114年4月23日全公協字第1141001801號函，有關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

會與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簽並委由精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推廣及服務之自費團體保險長照方案，自114年5月1日續保調整保費，已於人事

室網站公告周知。

六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114年4月28日健保中字第1148404089號函，有關行政

院核定114年全國軍公教人員調薪3%，自114年1月1日生效一案，請依規定正確申

報投保金額，已於人事室網站公告周知。

七

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114年4月28日公保承一字第11400005625號函，114年度公教

人員待遇調整案業奉行政院核定自114年1月1日起實施，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

之保險俸（薪）額依法應自同日起調整，已於人事室網站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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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報 導

一
重申本校教師、職員(含公務人員、契僱及約用人員)兼職、兼課應事先報經學校同意或

備查。

二

陸委會函以，各機關公務員不論平、假日赴中國大陸，均應於赴陸前申請許可或報

經服務機關同意，並於差勤系統登錄，請配合辦理。

一、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第 9 條及內政部訂（函）

頒之「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以下簡稱許可辦

法）」及「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

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對於公務員赴陸分別訂有相關管理

規定，合先敘明。

二、除簡任（或相當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應依許可辦法規定經內政部（或內政

部審查會）許可外，各機關應加強簡任（或相當簡任）第 10 職等以下未涉密公務

員赴陸之管理，同仁應於預定赴大陸地區前填具申請表，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

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向所屬機關（構）申請，機關首長應向直屬上

級機關申請，經機關（構）核准後，方得赴陸。

三、另為強化人員赴陸風險意識，各機關人員不論平、假日赴陸（按：包含入境中國大

陸、從中國大陸機場入境轉機及不入境轉機【過境轉機】），均應於差勤系統登錄。

各機關請於本年 5 月底前於自行開發之差勤管理系統，加入陸委會函附之警示文字。

四、警示文字：

三

為提供單身員工多元聯誼管道，擴展社交生活領域，本校訂於114年6月8日及6月29日辦

理2梯次未婚聯誼活動，校內同仁參加費用由本校全額補助，歡迎單身同仁踴躍報名參

加。詳情請至人事室網站/最新公告項下參閱，網址：https://shorturl.at/dUd8i。

四

為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政策，倡導婚姻及家庭中的性別平等價值，促進平等互惠的

家務分工，形塑平權的家庭環境，請雙親共同分擔家務與子女照顧責任，並鼓勵

男性申請家庭照顧假及育嬰留職停薪，相關宣導資源如下：

1.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製作懶人包及短片，並已置於本校人事室網站/性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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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化宣導專區/性別友善專區項下，請同仁自行參閱：

(1)公務人員家庭照顧假及工作彈性化措施（懶人包）。

(2)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大哉問短片。

(3)「超級奶爸闖關去」宣導短片。

2.檢附本室育嬰留職停薪資訊宣導摺頁一份供參。

五

為協助本校同仁解決子女托育事宜，以期安心工作並積極服務，本室與多所托嬰托育中

心簽訂本校員工優惠合約，員工特約托育（課後）機構優惠一覽表請逕至人事室網站/

友善職場專區/員工協助專區/職場托育服務專區項下查看。

六

人事室網站建置有友善職場專區，內容包含員工協助專區(含心理諮商相關訊息及

聯絡方式)、法律諮詢服務專區、醫療保健專區、公教人員保險及國民旅遊卡相關

訊息、勤休制度專區、「主管及教師兼主管」與「行政職員」數位學習專區，整

備各種同仁可能需要之服務項目，請參考運用。

七 心理諮商相關訊息及聯絡方式如下圖，有需要之同仁請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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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重申禁止任何職場性騷擾事件發生，檢附性騷擾相關責任宣導摺頁一份供參。

九

為透過多元方式宣導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製作公教員工

福利服務措施一覽表、短片及懶人包，請逕至該總處全球資訊網/公務福利e化平

台 / 政 策 / 友 善 家 庭 服 務 項 下

(https://www.dgpa.gov.tw/eserver/submenu?uid=440)參閱。(114年5月22日教

育部臺教人(五)字第1140054963號書函)

十

依據本校114年度教職人員教育訓練實施計畫，教職人員必修課程如下：

受訓對象 必修時數 課程內容

行政人員(公務人員、

契僱人員、約用人員、

約僱人員、工友等）

(含空中進修學院)

20 小時

 14 小時：

一、當前政府重大政策 (1 小時)

二、環境教育 (4 小時)

三、民主治理價值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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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事室已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組裝各類人員必修套裝課程，以方便同仁選

讀並達成時數規定，詳細資訊請至人室室網站/教育訓練專區/ 114 年教職人員教

育訓練實施計畫項下參閱，請轉知所屬完成課程。

2.另有關時數 100 小時獎勵措施，有意願申請者請依限於 114 年 9 月 30 日前，將終

身學習時數敘獎名冊及獎懲建議表送至人事室彙整辦理敘獎，逾期不受理。 

(本校114年2月25日中科大人字第1140002648號書函) 

性別平等 2 小時、擇下列 3項課程達 3

小時：人工智慧、廉政與服務倫理、人

權教育、轉型正義、行政中立、多元族

群文化、公民參與

四、資通安全課程 (3 小時)

五、職場霸凌防治 (1 小時)

 6 小時：選讀與業務相關課程（限「政策能力

訓練」及「領導力發展」類別）

專任教師 6 小時

一、性別平等 (2 小時)

二、資通安全 (3 小時)

三、職場霸凌防治 (1 小時)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7 小時

一、性別平等 (2 小時)

二、資通安全 (3 小時)

三、廉政與服務倫理 (1 小時)

四、職場霸凌防治 (1 小時)

十一

為建構健康友善之職場環境，職場霸凌防治課程為全校教職員必修課程，敬請同仁踴躍

於114年8月20日前至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完成線上課程選讀。(教育部人事處114年3月

11日臺教人處字第1144200677號函及本校114年4月15日中科大人字第1140007496號書

函)

十二

為因應AI人工智慧時代來臨，人工智慧課程為公務人員必讀課程，敬請公務同仁於114

年8月20日前至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完成線上課程選讀。(教育部人事處114年3月11日臺

教人處字第1144200677號函及本校114年3月25日中科大人字第1140005684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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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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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動 態

詳細資料請至本校網站(http://www.nutc.edu.tw)

My Portal 教職員資料管理系統參閱。


